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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据的证明标准

龚卫 东 周 明

(西 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0 5 13 )

摘 要
:

证据是法院审利定案 的客观依据
。

证据的证明标准不 同 时代
,

不 同 国家则所不 同
。

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
的进租中
,

我国法院如何审案
,

定案其证据的证明标准怎样
,

这切实关 系着法院的审列质 1
。

笔者认为三大诉讼中必

须坚持主现和客现的统一
,

既张 调法院的职权又应充分保护 当事人的各项诉权
,

从 而切实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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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司法实践的三大诉讼中
,

法官之所 以能正确

认识案件的真实情况
,

正确适用法律
,

全有赖于对

案件证据的充分掌握
,

而证据是指与案件有关
,

并

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
。

是不是法官一旦

掌握证据就可定案呢 ? 回答是否定 的
。

对于正确定

案的证据
,

在证明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标准
,

所谓

证明标准便是指法律规定 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

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
。

即对案件 的认识必须是事

实清楚
,

证据确实
、

充分
。

在英美法系证据法律理论中
,

证明标准被理解

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
,

就其对主张的事实

予 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
、

程度或量 ( le ve l
、

ds sfe eo
r

qu an ut m )
。

即是证明标准是指为了避免遭到于己不

利的裁判
,

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履行其责任必须

达到的法律所要求的程度
。

t11艾里欧特认为
,

证明标

准是
“

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份量相对于对方

当事人举证份量来说
,

应当超过多少 ?
” 闭摩菲认为

,

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 围或者

程度
。

… … 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

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
,

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

在有权燕得诉讼之前使事 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

准
。

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
,

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

和证明力的测试仪
。 〔3〕大陆法系国家诉讼证明的要

求高于英美法系国家
,

而英美法系国家依主张严重

性质不同也有所差异
,

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就

高于民事诉讼
。

但不管怎样
,

大陆法系国家也好
,

英

美法系国家也好
,

其诉讼证明标准只要求达到一定

的盖然性
。

明标准
(一 )古代神示证据制度

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相适应
,

当出现疑难案件

时
,

采取诅誓
、

水审
、

火审
、

决斗等证明方法
,

并将其

结果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手段和判断是非曲直的标

准
。

当时的诉讼证明标准是
“

神示真实
” 。

(二 )法定证据制度

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中
,

法律预先规定了

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及取舍
,

强调法官必须严格按照

法律预先规定的断案规则求证
,

必须符合法定的证

明力并据此认定案情
。

该证据制度下
,

尽管使法官脱

离了封建领主的控制
,

但法官只能服从君主钦定的

法律
,

从而剥夺了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自由栽量权
。

因此
,

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只是
“
法定真实

”

或
“

形式真实
” 。

(三 )现代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

随着资产阶级兴起并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

资本主义国家后
,

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实行证据裁判

主义和 自由心证主义
。

强调案件事实的认定
,

必须依

据证据
,

而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
,

以及对案件

判定
,

均由法官根据 自己的良心
,

理性 自由判断
,

形

成确信
。

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
“

法定真实
”

或
“

形

式真实
” ,

自由心证主义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便是
“

实质真实
”

或
“

诉讼上的真实
” 。

(四 )我国的证据制度

对于证明标准
,

我国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
。

有的

学者认为
,

证明标准
、

证明任务和证明要求含义相

同
, “

诉讼中证明的任务或称证明要求
,

是指司法人

员诉讼活动中对案件事实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

一
、

不同类型的证据制度的诉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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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” 。 〔 4〕有的学者认为

:
应当区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

准
, “

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有关
。

证明要求是法律要

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
,

而证明标准则是

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
” 。 〔5 ,

尽管不同学者有不 同主张
,

但我国刑事诉讼法
、

民

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
,

我国诉讼证明中的

最高标准是
:
案件事实清楚

,

证据确实
、

充分
。

二
、

证明标准的认识论基础

(一 }现代西方国家

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证据法将证明标 准分为不

同的等级
,

其中在刑事诉讼中作出有罪判决必须达

到
“

排除一切合理怀疑
”

的证明标准
。

而在民事诉讼

中
,

则采取
“

盖然性 占优势
”

的高度盖然性
。

这种
“

实

质真实
”

或
“

诉讼上的真实
” ,

并非绝对的确实性
,

不

一定是人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
,

而是一种排除

了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
。

日本证据理论也认为
,

什

么是绝对真实是不可知的
,

所 以遵照诉讼法则所取

得的就是诉讼上的真实
,

在这个意义上
,

是不会不

承认其相对性的
。

t6] “

真正绝对的真实
,

只有在神的

世界才可能存在
,

在人 的世界中
,

真实毕竟不过是

相对的
。

诉讼领域中的真实当然也不例外
” 。 “

设想

了只有神才知道的真的
`

事实
’ ,

在诉讼尽可能接近

它
,

这就是实体的真实主义
,

而这可以说只不过是

观念性的设想而己
” 。

川可以说
,

现代西方 国家刑事

诉讼的证明标准
,

其认识论基础就是哲学上 的怀疑

主义和不可知论
。

《二 )我国诉讼法学界
,

对于证明标准的认识论

基础
,

认识是比较统一的
.

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
,

可

知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反映

司法实践中
,

人们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案

件的客观真实情况
,

但对于如何概括我国的证明标

准及如何理解其含义则有较大分歧
。

传统诉讼理论

是
“

客观真实说
”

即认为
:我国诉讼中的证 明标准是

“

客观真实
” 。

即
“

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 中所认定的

有关被告
·

人刑事责任事实
,

在 民事诉讼 中所判明的

对当事人的权利
、

义务有意义的事实
,

在行政诉讼中

所确认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事实
,

必须与客

观上实际存在过事实一致
。

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
,

归

根到底
,

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

观实际
。 ” 圈从认识论角度看

,

也就是司法人员对案

件事实主观上的认识应完全符合案件客观存在的实

际情况
,

其具体标准就是做到案件事实
、

情节清楚
,

证据确实
、

充分
。

近年来传统的
“
客观真实说

”

受到挑

战
,

最具代表性的是
“

法律真实说
” 。

所谓法律真实即

是证明过程中
,

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应当符合

实体法和程序法之规定
,

应当达到从法律角度认为

是真实的程度
。 “

法律真实说
”

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

标准概括为
“

排他性
” ,

将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

明标准归纳为
“

高度的盖然性
” t9]

,

笔者认为
: 不论是

“

客观真实说
”

还是
“

法律真实说
” ,

在司法实践中
,

作

为案件事实在证明标准上认识领域内必须坚持客观

事实与主观认识的统一
,

既强调法官在审判实践中

的主动积极作用
,

也应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权
,

切实维护 当事的合法权益
。

法院在审判中
,

不能只重

实体而轻视程序
,

特别是针对法院的隐性违法判案
、

审案
,

更应与予彻底纠正
,

这也是我国现今司法改革

的重点所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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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管理和正确使用零花钱
,

对于培养孩子的

金钱观念和理财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
。

由于零

花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偿获得
,

中国父母往往尽

最大努力满足孩子的零花钱要求
,

而对于孩子怎样

管理和是否正确使用零花钱往往又疏于过问
,

致使

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的花钱习惯
。

管理零花钱
,

可从两个方面人手
:

( l) 学会有 目

的有计划地花钱
。

常用的方法是给孩子开一个帐单

而不是把现金直接交给孩子
,

让孩子在决定要购买

时再到父母那里领取所需现金并在帐单上做记录
,

不允许透支
。

这样
,

有助于孩子合理安排零花钱的

用途
,

养成计划花钱的习惯
。

( 2) 学会存钱
。

孩子把没

花的零花钱以帐 目的形式记存给父母
,

这有利于杜

绝孩子乱花钱的习惯
,

为以后买大宗物品花大笔钱

时做准备
。

如孩子想买一台价值 10元的望远镜
,

他就

必须放弃购买 .0 5元的冰水和 1元的面包等意图
,

从

而培养孩子抵制诱惑的品质
。

3
.

培养创造财富的意识

孩子由于年龄的限制
,

一般不能够创造出大量

的财富
。

但培养孩子创造财富的意识为将来生活做

准备却是极为重要的
。

( l) 学习挣钱
。

孩子可以通过

制作手工艺品出售等方式为自己挣钱
。

这些活动对

于树立通过诚实劳动挣钱的观念是有益的
。

( 2) 学习

使钱增值
。

这是现代投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
。

如风险较小的收藏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大有裨益

的
,

既可以扩大孩子的知识视野
,

又能够为孩子带来

一定的乐趣和收益
,

何乐而不为?甚至可以允许孩子

做一些风险较大的投资如买股票和彩票等
。

纵观世界各国的富翁
,

其学历与知识并无十分

出众之处
,

然而他们充分发挥了每个正常人都具有

却没能发挥 出其能量的财富智商的作用
。

理财教育

不是也不可能使每一个孩子将来都成为富翁
。

但是
,

一个不善理财 的人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成功 的创业

者
,

通过理财教育来发展孩子的财富智商
,

为他们将

来的生活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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